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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申請案之外文本沿用母案外文本「免再提」

檢送涉及營業秘密文件注意事項

說明同一基礎事實之關聯性證據

更正申請應注意事項

成組設計申請應注意事項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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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申請案之外文本沿用母案外文本「免再提」

母案已備、分割免提；簡化程序、權益不減。

母案 分割申請案

已提交外文本 免再提交外文本

外文本無須重複遞送

1 2

當分割案，其母案係以先提出外文本取
得申請日者，若後續檢送之中文本有翻
譯錯誤時，亦可在不超出該外文本所揭
露之範圍，給予誤譯訂正之機會。於提
出誤譯訂正申請時，毋須再次檢附原申
請案之外文本，僅需檢送誤譯訂正申請
書及其他要求文件。

辦理誤譯訂正時申請分割案時
專利案實質上為二個以上的發明，申請
人得依專利法第34條及專利法施行細則
第28條提出分割申請，當原申請案(母案)
是以先提出外文本取得申請日時，為減
輕申請人作業負擔，於日後提出分割申
請時，毋須再次檢附原申請案之外文本，
僅需檢送分割案之中文本（含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圖式）即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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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於案件審查過程中所提送本局之文
件(檔)，若認涉有營業秘密之內容，應與其
他文件(檔)區隔，例如另以附件(檔)提送，
並應於申請書表【備註】欄中敘明「涉密
文件(檔)」

檢送涉及營業秘密文件注意事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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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原則上認定非屬營業秘密文件
– 專利公報
– 國內外臨床試驗清單
– 專利藥品仿單公開版
– 申請專利範圍與第一次許可證之關連性說明(若內
含營業秘密可例外主張且以附件提供)

– 申復理由書(若內含營業秘密之內容，得例外主張，
另以附件(檔)方式提送)

檢送涉及營業秘密文件注意事項2



6

行使闡明權而通知舉發人陳述意見時，舉發
人補提理由、證據若有超出闡明範圍之部分，
應不予審酌，並於審定書敘明理由(審查基準
第五篇第1章3.1.2)

3
說明同一基礎事實之關聯性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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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證據不具證據能力

產品型錄

型號
A-100

舉發人補提統
一發票，發票
載有商品型號，
且日期早於系
爭專利申請日

舉發證據之產品型錄揭
露型號A-100產品詳細構
造。但型錄上並無日期，
無法認定為具證據能力

舉發審查得
行使闡明權，
函請舉發人
限期補提相
關佐證資料

統一發票

型號
A-100

2025.05.01

• 闡明之目的在
於確認原舉發
證據證據能力

• 舉發人補提證
據應限於與原
舉發證據為同
一基礎事實之
關聯性證據，
而非藉此機會
提出新證據

闡明

參2024年版審查基準5-1-32

舉發人補提證據

3
說明同一基礎事實之關聯性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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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2&3(初次提交)

來源：臉書粉絲團網頁資料

      內容：關於Gogoro Power Belt 商品

      狀態：審查時網頁已不存在(闡明函)

證據背景與爭議

關聯證據之提出

證據 10(闡明後提出)

     來源：10 個網頁資料

     內容：均揭露與證據 2、3相同，且指向同一Gogoro
                  Power Belt 商品
     狀態：公證書

另提證據10替換證據2、3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見解

1.公證書的效力：公證法第2

條第1項

2.證據 10 與證據 2、3 均為

Gogoro Power Belt皮帶動力

系統相同裝置，而具同一事實

基礎，故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

提之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

範圍。

參114行專訴字第22號

說明同一基礎事實之關聯性證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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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書應載明更正內容及理由(細則§70-2)

• 更正理由應載明適用本法§67-1的款次(細則
§70-4)
– 請求項之刪除

– 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 誤記或誤譯之訂正

– 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更正申請應注意事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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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部分請求項，不得變更其他請求項之項號(細則
§70-5)

更正申請應注意事項

相關範例請參智慧局官網專
利申請表格暨申請須知項下
「專利更正申請書」所列態
樣說明
https://www.tipo.gov.tw/t
w/patents/469-6512.htm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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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組設計申請應注意事項

專利法第129條

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

提出申請。

二個以上之物品，屬於同一類

別，且習慣上以成組物品販賣或使

用者，得以一設計提出申請。

申請設計專利，應指定所施予

之物品。

（設計單一性） ➢ 成組設計：

• 為因應產品設計實務，針對習慣上同

時販賣或同時使用之複數個物品進行

整體性之視覺創作

• 例如：茶具組

我國設計專利D217677

5



12

成組設計申請應注意事項

【設計名稱】一組門把?
【設計名稱】門把

【立體圖】 【參考圖】

※ 建議應申請一般態樣之「整體設計」

• 該「物品中複數個零組件的分解關係」
並非成組設計所要保護「複數個物品
之整體性視覺創作」之目的

• 即便獲准設計專利，在專利權範圍的
解釋上亦不利於專利權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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